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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复决字〔2024〕第 18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何某飞，男，汉族，1992年 4月 22日出生，住河

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碧桂园龙城花园里

被申请人：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海贤，职务：该局局长

地址：同心县文化南街 23号

申请人何某飞对被申请人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不服，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经审查，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

十条规定，于 2024年 10月 8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市监投告〔2024〕第

23号举报不予立案决定违法；2.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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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3.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某超市涉嫌

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违法行为，要求查处商家违法行为。被申请人

于 2024年 7月 26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县级以

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

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举报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作出的

回复认定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未依法全面核查清楚。被申

请人认定商家的违法行为属实，以初次违法即使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为由，不予立案。

首先，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

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七条危害后果轻微，可以结

合下因素综合认定:（四）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五）主动与违法行为对象达成和解;第一，商家并没有主动找

申请人协商处理过期食品和退款问题，第二商家并没有因为其销

售的过期食品与申请人达成和解，且被申请人告知商家拒绝和解

赔偿，商家的行为不符合第四第五项规定，所以被申请人认定的

危害后果轻微,缺乏法律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在此基础上做的

不予立案决定是无效的。

其次，被申请人告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二十条规定第一第二项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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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改正;商家的销售过期食品已经造成申请人的钱款损失,且商家

的行为不符合危害后果轻微，也不属于及时改正，依据《宁夏回

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暂

行办法》第八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及时改正:改正

的方式包括停止并纠正违法行为、召回或者下架涉案产品、退还

违法所得等。商家既没有召回过期食品，也没有退还违法所得,

所以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

予立案条件。所以被申请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缺

乏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

最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

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

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

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

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决定立案的，应

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

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被申请人现场检查，认定销售

过期食品违法行为属实，符合立案条件，应当予以立案。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回复内容明显不当，请

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投诉举报信 1份；

2、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同市监投告〔2024〕第 23号）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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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份证复印件 1份；

4、其他证据材料。

被申请人称：

1.2024年 6月 25日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同心县某超市”

销售过期食品情况属实。经调查，该超市于 2024年 4月 4日以

3.2 元/袋的价格购进 5 袋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8 日的“尚清

斋脆脆肠”，以 4元/袋的价格销售，货值共计 20元。截止 2024

年 6月 25日，已销售 3袋，剩余 2袋未售出，货值共计 8元。

对该超市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改正并给予警

告，并下发相关文书（《责令整改通知书》（同市监责改〔2024〕

128 号）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市监当罚〔2024〕114 号））。

2024年 6月 28日，执法人员对该超市又进行了复查，再未发现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该超市涉案货值金额较小（货值 8元），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下架过期食品，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执

法人员检查工作。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

十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除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可以进行检查。符合立案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之规定的情形，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2.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线上线下数据统计，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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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申请人已累计向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举报 215起，其行

为明显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范畴，不具有正常消费者的消费动机，

其目的不是依法有序地寻求权利保护，超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权利边界，构成了明显权利滥用，恶意投诉举报的行为。

故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答复人对“同心

县某超市”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请

求事项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不予立案审批表 1份；

2、责令改正通知书（同市监责改〔2024〕128号）1份；

3、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市监当罚〔2024〕114号）1份；

4、监督检查记录 2份；

5、询问笔录 1份；

6、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身份证各 1份；

7、其他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

2024年 6月 10日，申请人以全程录像的形式在某超市购买

散称“尚清斋脆脆肠”、泡面和饮料，总价值 14.5元。随后以某

超市所售“尚清斋脆脆肠”超过保质期为由，于 2024年 6月 18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一封《投诉举报信》，举报某超市所售“尚清

斋脆脆肠”生产日期为 2024年 3月 8日，保质期 90天，已超过

保质期 4天，请求调查处理并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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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0日，被申请人收到该《投诉，举报信》，于 6

月 25 日组织 2名执法人员对某超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

该超市销售的“尚清斋脆脆肠”（生产日期：2024年 3月 8日，

保质期 90天）已经超过保质期，当场向某超市下发《责令改正

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停止

经营超过保质期限的产品和给与警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因该超市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主动下架过期食品，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二）项规定

决定不予立案。

2024年 6月 28日，被申请人对某超市再次开展监督检查，

经查，某超市已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未发现销售过期食品及

其他违法行为。2024年 7月 26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投诉举

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同市监投告〔2024〕第 23 号）并向申请人

邮寄送达（中国邮政挂号信编号:XA04474679964）。申请人不

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2023-2024 年以来，何某飞仅在吴忠市针对投诉举

报提起复议 33件，其中 5件为复议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机关认为：

申请人以全程录像的形式进入某超市购买商品，并且在临期

商品柜台经过仔细查看、选取了过期商品，后以该商店销售过期

食品为由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信后被申请人

对某超市依法进行了调查，经查该超市存在被举报事项，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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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和《宁夏回族自治

区食品审查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

七条“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与警告”的规定，依法查处了某超市存在售卖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商品的违法行为，当场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同市监责改〔2024〕128 号）和《当

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市监当罚〔2024〕114号），故被申请人

在接到该《投诉，举报信》后，按照处理举报程序予以处置，并

无不当。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本机关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

条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市监投告〔2024〕第 23 号举报

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

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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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

（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第六十八条 行政机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

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

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

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二十条 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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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

四、《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审查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

小摊点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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